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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两点一线三面”  兜牢兜实“三保”底线
江西省宜春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江西省宜春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胡锋

近年来，江西省宜春市财政局

高度重视“三保”工作，推出“两点

一线三面”工作法，即 ：抓牢预算

编制“起点”与风险防范“终点”，

“一条监控线”贯穿预算执行全程，

做好开源、节流与增效“三面”，始

终把基层“三保”摆在最优先位置，

全市基层“三保”兜牢兜实，为推

进宜春财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 

基础。

始终坚持扭住“两点”，不断压实

“三保”责任

一方面，着力抓牢预算编制“起

点”，把好“三保”入口关。一是足

额编制“三保”支出预算。严格对

照“三保”保障清单编列“三保”支

出需求，2023 年全市“三保”需求数

249.72 亿元，“三保”预算数 263.37

亿元，预算执行数为 263.7 亿元，全

面覆盖“三保”需求。二是建立“三

保”支出预算审查制度。对县级“三

保”预算开展前置审核，对保障压力

较大、债务风险较高、库款水平偏

低的县（市、区）进行重点审核，全

面审查县（市、区）财力真实性、“三

保”支出需求覆盖面、“三保”支出

预算足额编等情况。三是强化“三

保”资金来源保障。全面统筹自身财

力与上级补助等，优先使用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经常性财力保

障“三保”所需。

另一方面，着力抓牢风险防范

“终点”，上好“三保”保险丝。一是

坚决控制暂付性款项。坚持先有预

算后有支出，严禁无预算、超预算

拨付资金，增强预算的刚性约束 ；

扎 实 推 进 暂 付 款 动 态 清 零，市 本

级、高安市与奉新县列入全省 2023

年财政暂付性款项动态清零省级

试点，除市辖功能区外，已完成动

态清零任务 ；樟树市虽未纳入试

点，主动完成动态清理。二是加强

直达资金监管。对转移支付直达资

金实行“5+2”工作推进机制，市县

“三保”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入选全

省 市 县 财 政 20 项 改 革 典 型 案 例 ；

2023 年 全 市 直 达 资 金 共 计 143 亿

元，支付进度为 97.84%，已连续四

年位列全省设区市第 1 位。三是完

善风险应急预案。深入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坚持“一县一策”，指导

县（市、区）制定财政运行风险应急

预案，并建立县级“三保”风险事件

报告制度，强化风险分类应急处置

能力。

始终坚持抓牢“一线”，不断强化

“三保”监控

强化“一条监控线”贯穿预算

执行全程，形成地方财政运行监测、

预警、应急、处置等工作闭环，全市

已制定“三保”领域机制文件近 90

个，主动“打补丁”“补漏洞”，确保

全市“三保”不出问题。  

一是借助信息化技术支撑，做

到“动态监测”。依托预算管理一

体化系统，实时监测“三保”支出

预 算 执 行 情 况，重 点 关 注 发 放 到

人的基本民生类和工资类支出保

障情况。实施加密监测，将财政收

支运行、债务管理等情况一体纳入

监测范围。实施“三保”项目库全

流程跟踪，将“三保”支出项目分

类纳入项目库，并标注“三保”标

识，实施全流程跟踪。同步开展地

方财政月度运行监测、重点监测县

区财政运行报告制度等，形成立体

监测网。

二是发挥“三保”专户作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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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制度管控”。严格执行“三保”资

金专户管理制度，确保“三保”资金

封闭运行、专户管理、专项使用。拓

展“三保”专户管理范围，辖内宜

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宜阳新区、明

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等功能区，于

2023 年 6 月正式启用“三保”资金专

户，实现全市各县（市、区）全覆盖。

结合各地财政收支情况、留用资金

规模、上级资金调度、“三保”支出

需求等因素，动态调整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划转“三保”资金专户比例，

确保“三保”支出优先顺序。2023 年

末，各县（市、区）“三保”专户库款

保障水平均高于 0.3，积极筑牢“三

保”底线。

三是加强市本级监管帮扶，做

到“雪中送炭”。坚持全市库款调度

“一盘棋”，综合实时库款规模与保

障水平、当月收支预计、直达资金等

转移支付分配、“三保”支出需求等，

合理安排往来资金调度频率和进

度。2023 年，市本级向部分县（市、

区）超调库款超 7 亿元，积极落实市

级帮扶责任。深入开展“三保”摸排，

与地方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

行动一体推进，下沉县（市、区）方

式开展实地核查，压实属地“三保”

责任。

始终坚持做细“三面”，不断夯实

“三保”基础

一是注重做好“开源”面，不断

增强“三保”保障能力。发展实体经

济培育财源强内力。全市开展“财

园信贷通”“财政惠农信贷通”“财

政信用担保”等“五贷一保”业务超

过 263 亿元，惠及中小微企业及个

人超过 2 万户（人）；统筹产业集群

发展、科技专项等资金 2.6 亿元，支

持实施制造业“869”行动计划，推

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壮 大 新 兴 财 源。2023 年 全 市 一 般

公共预算收入税占比为 66.5%，较

上年提升 5.9 个百分点，税源结构

得到进一步优化。加大存量资金清

收力度增潜力。完善定期清理、统

筹使用与结果运用三项机制，全年

加大盘活存量资金力度，全面覆盖

专户资金、部门结转结余等领域资

金。积 极 向 上 争 资 争 项 争 策 借 外

力。争 取 上 级 转 移 支 付 资 金 超 过

330 亿元。不断完善和充实项目储

备，争取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140.77

亿元，支持产业园基础设施、保障

性安居工程等项目 301 个。抢抓国

家增发国债政策机遇，积极组织申

报项目。

二是注重做好“节流”面，不断

拓展“三保”保障渠道。全面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研究制定全市具体

举措，坚决压减非重点项目支出与

非必须公务支出。坚持“省级主建、

市县主用”原则，严格数字化项目

资金审批管理。严格通用办公资产

配置管理，建立新增资产与存量资

产挂钩机制，避免资源浪费。修订

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相关规定，深

化节约型机关建设。强化市本级执

法执勤用车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更新购置审核，核减购车资金计划

2414.3 万元、核减率 81.72%。创新

推行公务出差接待“电子公函”管

理制度，全市纳入“电子公函”管理

公务出差 34.1 万笔、接待及协助用

餐 39.6 万笔次，进一步规范公务出

差和公务接待管理。加强工程预决

算评审。出台《宜春市市级财政投

资评审项目稽核管理办法》，建立

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和插手财政投资

评审工作行为登记备案制度以及发

现问题线索移送工作制度，市本级

全年评审审结项目 177 个，核减金

额 9.3 亿元，核减率 13.5%。严格政

府投资项目支出管理，加强财政承

受能力评估，对市本级与辖内功能

区项目资金平衡方案进行再论证，

优化项目 83 个，压减投资额 122.63

亿元。

三是注重做好“增效”面，不断

提升“三保”保障效能。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出台《宜春市市级预

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暂行办法》，持

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2023 年

选取 22 个重点项目及部门整体支出

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涉及金额

超 23 亿元，财政评价数量为历年之

最。积极提升市县财政管理绩效水

平，在 2022 年县级财政管理绩效综

合评价中，丰城市、高安市、上高县

进入全国前 200 名，其中丰城市位

列全国第 2 名并连续三年入围，高

安市连续两年入围。同时，在 2022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绩效评价中，宜春市获评设区市 A

等次。加强财会监督工作力度。全

年开展财会监督、预算执行监督、

重点民生资金专项整治等 20 多项行

动，充分发挥财会监督的“矫正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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